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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不要同車併行行駛，本部將持續透過道安體系，加強宣導汽機車車輛變換車道及進行轉

彎時應遵守之交通規則，以維護行車安全。 

三、另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附件 7，車輛燈光與標誌檢驗規定，為行車安全之需要，汽車係得裝設

側面方向燈，並應符合燈數、燈色、距地高及閃爍次數等檢驗規定，爰汽車所有人如有需要

，係得加裝符合前開規定之側面方向燈。 

（十四）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食品責任保險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22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7253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10-407） 

丁委員就食品責任保險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為提供消費者實質保障，本部已於 96 年 5 月 2 日公告訂定「食品業者投保產品責任保險」，

並於 102 年 8 月 5 日公告修正，規範對象為具有商業登記或公司登記之食品產業，包括製造

商、進口商、委託他廠代工之產品供應者。符合該公告所規範之食品業者，必須完成產品責

任保險之投保，並保存該保險文件，維持保險單有效性，以備衛生機關進行查核。 

二、符合前揭公告規範之食品業者，若未依規定完成投保產品責任險，係違反食品衛生管理法第

13 條，則依同法第 47 條規定，得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並得

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

登錄；經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新登錄。 

（十五）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警察特考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

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22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7253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10-408） 

丁委員就警察特考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 

一、警察工作因具有危險性、機動性、高壓性與辛勞性等特性，與一般公務人員工作性質不同，基

此，政府為培育專業警察人員，依法設置中央警察大學與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招訓以警察工

作為職志之高中（職）畢業青年，施以長期完整之警察養成教育，深化培育警察學、術科技

能，並培養具團隊性、服從性及耐勞性之品德修養，與一般大專院校之專業領域不同。警校

畢業生如未能擔任警察，除與設校宗旨不符外，亦造成警察教育資源耗費，為強化社會治安

、維持社會秩序、保護民眾安全，警察人員取才宜以警察養成教育為主，一般生考試錄取後

加以警察專業訓練者為輔，期達專才專業並兼顧多元掄才，發揮警察人員維護治安、貢獻國

家社會之最大力量。 

二、警察特考係因應用人機關特殊需求而舉辦，為能考選出適格之警察人員，應試科目宜應根據警

察人員核心職能設計。再者，警校生與一般生之培訓內容有別，如採行相同考試方式與應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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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反有違本質不同，故警察人員考試採雙軌考試，依應考人來源本質不同，設計不同的

考試方式、應試科目，真正符合憲法「等則等之，不等則不等之」平等原則。 

三、警察特考雙軌分流制自 100 年起實施至今已滿 3 年，考選部將於近期召開專案檢討會，針對雙

軌名額比例、體能測驗及應試科目等予以檢討，內政部及相關用人機關（警政署、消防署、

海岸巡防署）將配合檢討。 

（十六）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 2013 年第 58 屆世界花式溜冰錦標賽宣

傳不足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22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7256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10-430） 

邱委員就 2013 年第 58 屆世界花式溜冰錦標賽宣傳不足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2013 年第 58 屆花式滑冰錦標賽係中華民國滑輪溜冰協會主辦之國際性單項運動賽事，為利賽

事宣傳，該會曾於會前辦理記者會、發布新聞稿，並於臺北市主要道路懸掛路燈旗及張貼活

動海報，鼓勵民眾踴躍進場觀賽。因該賽事係單一、年度例行國際賽事，且每年均在不同之

國家及地區舉行，並無架設專屬官方網站之需求，而是將相關活動資訊建置於我溜冰運動協

會或國際總會之官方網站；且考量賽事之核心事項為競賽本身，在預算有限之情形下，各協

會於辦理單項賽事時，相關經費多支用於競賽必要活動。有鑒於此，本部體育署官方網站已

定期更新包括該賽事在內於國內舉辦之國際賽事活動訊息，以協助廣為周知民眾。 

二、另本部體育署亦訂定「教育部運動發展基金補助重大國際運動賽事宣導作業要點」，輔導辦理

重大國際運動賽事各種宣導及戶外轉播活動，以提升觀賞人口。 

（十七）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臺灣國民教育不注重體育運動，致使國

人欠缺體育知識、漠視國內及國際賽事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22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7255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10-429） 

邱委員有鑒於參與國際體育賽事為樹立國家形象，爭取國家榮耀的重要手段，但臺灣國民教

育不注重體育運動，學校體育課不僅項過於單一化，更缺乏場地讓學生進行實際操作，致使國人欠

缺體育知識、漠視國內及國際賽事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學校體育為德、智、體、群、美五育一環，是發展全人教育必要元素，有關中小學體育課程係

依據「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實施適性教學，培養學生正確運

動觀念，接觸多項運動種類，發展適合其年齡應有的運動技能。教師亦透過良好的課程規劃

、教材選擇與教學方法來滿足學生不同的需求，培養學生成為成功的學習者。 

二、除一般體育教學外，另依據本部所訂「各級學校體育實施辦法」第 14 條規定，各校應輔導成

立各種運動社團，作為推展課外運動之基礎，並提供學生參與課外運動之機會；每學年應至


